园林绿化服务中心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2025年，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及旗委、旗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各项部署，紧扣园林绿化主责主业，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规划建设、养护管理、公园服务、项目实施、安全监管全过程，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现将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政治引领，压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

一是筑牢思想根基。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支部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核心内容，组织专题学法、集中研讨、会前学法等活动，推动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干部职工树牢依法建园、依法管园、依法护绿意识。

二是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成立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班子成员、各科室、各岗位法治职责，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员协同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是健全推进机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细化任务清单，定期调度推进，按时完成法治报表、工作总结、材料报送等工作，确保政令畅通、执行有力。

二、依法全面履职，提升园林绿化治理效能
一是规范项目建设管理。严格执行园林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竣工验收等制度，坚持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合法性审查，确保项目建设全程合规。

二是强化养护与公园管理。依据《城市绿化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镇绿化管理办法》等法规，规范绿地养护、公园秩序、设施运维、文明游园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三是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建立健全风险隐患排查化解机制，围绕施工安全、苗木采购、设施运行、防火防汛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与法律风险。

四是优化服务与联动协作。主动对接行政主管部门，规范行政审批与服务流程，加强与执法、司法等部门协同联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巡查、问题移送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三、健全制度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一是严格依法决策。认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大行政决策严格执行集体讨论决定程序，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二是规范文件与合同管理。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对外合同协议的合法性审查，完善起草、审核、印发、归档流程，从源头防范法律风险。

三是强化监督制约。自觉接受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把依法行政落到实处。

四、规范执法与服务，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一是强化联合监管。针对毁绿占绿、破坏公园设施等行为，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健全与执法部门联动处置机制，保持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绿化资源与公共利益。

二是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及时回应处理信访投诉、意见建议，坚持依法依规、情理结合化解矛盾。全年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无涉法涉诉突出问题。

五、深化普法宣传，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 

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推动普法与业务深度融合。

一是抓好内部学法。组织学习宪法、民法典、党内法规及园林绿化行业法规，开展法治培训、案例警示、诚信教育，提升干部职工法治素养与履职能力。

二是面向群众普法。通过公园广场宣传栏、牌匾的方式，普及绿化法规、文明游园、爱绿护绿知识。

三是推进诚信建设。将诚信要求融入苗木采购、工程履约、养护管理、服务群众等环节，培育诚信护绿、依法履职的行业文化，提升干部职工职业操守。

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肯定成效的同时，对照法治政府建设高标准严要求，仍存在短板：

一是法治能力不均衡，部分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普法形式较单一，面向群众的普法宣传针对性、创新性、实效性需进一步增强。

三是法治与业务融合仍需深化，在项目管理、日常监管、风险防控中的法治化精细化水平有待提高。

七、2026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打算

2026年，中心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一是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健全常态化学法用法机制，提升全员法治素养。

二是压紧压实法治责任，完善责任链条，将法治履职纳入考核评价，推动责任层层落实。

三是规范权力运行，严格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服务，健全风险防控、合法性审查等制度。

四是提升执法监管效能，加强部门联动，规范执法流程，强化绿化资源保护。

五是创新普法宣传，打造法治文化阵地、丰富宣传载体，增强普法吸引力与覆盖面。

六是狠抓问题整改，对以前查摆问题逐项整改落实，以法治建设高质量推动园林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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